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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
“
社区社会组织建设

”
史料

征集上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:

根据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通知要求,现将
《关于

开展
“
社区社会组织建设

”
史料征集工作的通知》转发你们,

望各单位接到通知后,按通知征集时限
、内容和办法,认真组

织调研收集,对可展观本县 (市、区)风貌
、特点的社会组织

建设方面的史实史料,要逐
一登记,妥善协调,并办理相关手

续,在规定时间内统
一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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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:李建军 o25-835904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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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
“
社区社会组织建设

”
史料征集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民政厅 (局)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,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: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全国社区建设经验交流会精

神,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,充分展示社会力量在基层社会

服务管理中的作用,我司拟依托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,在

全国范围开展
“
社区社会组织建设

”
史料征集工作。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征集时限

史料征集时限以2000年Ⅱ 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

务院办公厅转发 《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

见》起至今,并以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要求

后为重点时段。

二、征集内容

主要征集各直辖市、省会城市、计划单列市,以及社区

社会组织建设较为突出的城区,在推进社区服务性、公益性、

互助性社会组织建设方面的形成的史实史料。可提供相关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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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社会组织发展历程的文字、图片、画册、汇编
、书籍、声

像资料、实物等◇

三、征集办法

(一)捐赠方式。对持有组织或个人愿意无偿捐赠的史

料,地方征集机构可代为办理相关捐赠手续;

(二)寄存方式。对具有重要价值、持有组织或个人不

愿意捐赠或转让的史料,可由地方征集机构代为协商,并代

为办理相关手续,交
“
中国社区建设史料展示中心

”
展示和

妥善保管;

请各地统一组织史料征集和报送工作,并于 6月30日

前以市或区为单位统
一送交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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